附件2 
(下載填寫簽名或蓋章後拍照或掃描上傳)
	學校(機關)教職員工在職(服務)證明書(範例)
	

中華民國	年	月	日第		號

	姓名
	
	性別
	
	出生
年月日
	年	月	日
	身分證字 號
	

	

在校(機關)服務經歷
	單位
	職稱
	專/兼任
	任職起訖年月日
	離職原因
	備註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附註
	

	


註:1.本表格須經服務學校(機關)「權責單位」用印或簽章副署後生效。
2.如學校(機關)權責單位或部門訂有所屬證明書格式者，依該規定格式繳交。



附件3

(下載填寫簽名或蓋章後拍照或掃描上傳)

教育部115年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校安(含學務創新)儲備人員
切結書

茲保證本人　　　　　　 已詳閱教育部115年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校安(含學務創新)儲備人員培訓實施計畫。本人未有下列情事：
一、曾受有期徒刑宣告。
二、曾有違反財務操守或性別平等相關法規與規定。
三、最近5年內曾受刑事、公務人員懲戒處分。
四、係委辦機關當梯次隨班工作人員及教育部編組之班務人員。
五、113年至114年期間錄取本培訓後無故未報到，或無正當理由中途退訓。
上述事項同意教育部於必要時向有關機關查證，並得要求本人舉證，若有不實情事，同意教育部立即撤銷錄取資格，若已取得結業證書亦予追繳或註銷，絕無異議。

此　致
教育部
立　書　人：                 簽章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中  華  民  國  115  年    月    日
※依個人資料保護法，本人授權個資同意主辦單位使用。
(下載填寫簽名或蓋章後拍照或掃描上傳)
附件5 

教育部115年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校安(含學務創新)儲備人員培訓同意書

立書人 　　　   　　　  已詳閱教育部115年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校安(含學務創新)儲備人員培訓實施計畫，並同意本單位所屬現職人員  　　　　　　報名教育部115年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校安(含學務創新)儲備人員培訓，如獲錄取，亦同意其參加培訓。

此　致
教育部

                    服務單位：
服務單位代表人(學校由校長或其授權人員)：       簽章 
          報名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 
中  華  民  國  115  年    月    日
    
※依個人資料保護法，本人授權個資同意主辦單位使用


